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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第448条规定的商事留置权有适用于海运船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由于留置物标的特殊，

直接适用可能产生一系列问题，如《海商法》对船舶留置权定义不明、善意第三方利益和航运秩序受损、

船舶流动属性受到抑制导致其价值减损。为解决该问题，应当明确和贯彻以下理念：第一，遵循特别法

优于一般法的基本规则；第二，平衡保护债权人、债务人、第三人利益；第三，维护并促进航运市场经

营秩序的良性发展。最后，在上述理念的指引下，对《海商法》第25条规定的船舶留置权进行相应调适：

保持现行船舶留置权的列举式定义，并否认海运船舶商事留置权的善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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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ercial lien stipulated in Article 448 of the Civil Code has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being applicable to maritime vessels. However, due to the special nature of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lien, its direct application may cause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definition of maritime 
lien in the Maritime Law, damage to the interests of third parties in good faith and the order of nav-
igation, and the suppression of the vessel’s mobility, resulting in a decrease in its value.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following concepts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and implemented: first, follow the 
basic rules that special law is superior to general law; Secondly, balance and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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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ors, debtors, and third parties; Thirdly, maintain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operating order in the shipping market. Finally, guided by the above concepts, corresponding ad-
justments should be made to the maritime lien stipulated in Article 25 of the Maritime Law: main-
taining the current enumeration definition of maritime lien and denying the good faith acquisition 
of maritime vessel commercial 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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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民法典》第 448 条规定的商事留置权经历了从《物权法》到《民法典》再到《担保制度司法

解释》的历史沿革，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其中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就是其对海运船舶的适用问题。在司

法实践中，法院裁判存在差异化，这一现状若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将会给海运当事人造成困扰，甚至影

响航运产业的发展。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民法典》第 448 条对海运船舶的适用问题，通过对该条款的条

文解读，以期为海上运输法律实务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2. 《民法典》第 448 条适用于海运船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动产海运船舶可以作为留置，这毋庸置疑，但其能否适用商事留置权却存在争议。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要认识到《民法典》第 448 条适用于海运船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2.1. 《民法典》第 448 条适用于海运船舶的可能性 

在以海运船舶为留置标的物的情形下，符合《民法典》第 448 条主客观构成要件。 
第一，主体适格。《民法典》第 448 条将商事留置权的主体规定为企业。对于海运船舶来说，因其

价值高昂、经营管理所需人力和资金成本巨大、远洋运输的功能特殊，其所有者，即作为留置关系一方

的债务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均为企业。 
第二，客体合法。首先，从使用属性上看，船舶是承担客运或货运职能的运输工具，动产流动属性

是其基本属性，也是其诞生的初衷和发挥经济效用的命脉所在。其次，从民法体系和立法概念上看，根

据《民法典》第 225 条有关特殊动产物权变更适用登记对抗主义的规定，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均属

于《民法典》所承认的特殊动产，将其视为动产是立法逻辑自洽和体系协调的应有之义。 

2.2. 《民法典》第 448 条适用于海运船舶的必要性 

首先，《海商法》第 25 条关于船舶留置权的规定当然地引起了实践中的争议。第一，该条第二款对

于船舶留置权的定义存在争议。“前款所称船舶留置权，是指造船人、修船人在合同另一方未履行合同

时，可以留置所占有的船舶，以保证造船费用或者修船费用得以偿还的权利。”该规定究竟是对船舶留

置权含义的严格限制性规定，抑或只是对第一款受偿优先顺位的解释或补充？对该问题的回答，直接决

定了海运船舶作为留置标的时留置权人的范围大小。第二，该款对于船舶留置权消灭情势的规定。“船

舶留置权在造船人、修船人不再占有所造或者所修的船舶时消灭。”即使严格遵从《海商法》第 25 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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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款赋予的船舶留置权定义，即船舶留置权担保的债权仅限于修船和造船费用的请求权，基于造修船费

用昂贵、债务人资金周转缓慢等客观因素，实践中不乏造修船合同之债的双方之间存在多次修船合同关

系的情形，此时债权人能否基于原先债的关系留置再次占有的船舶或债务人所有的其他船舶以实现先前

未得到完全清偿的债权？  
其次，我国法院的差异化判决也迫切要求对该问题进行合理因应。在海运船舶与《民法典》第 448 条

规定(实为原《物权法》第 231 条规定)的适用关系上，不同法院态度不可谓一致，甚至同一法院在不同时

期对该问题亦有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以 2017 年为分界线，自此之后海事法院普遍对船舶留置权适用商

事留置权持肯定态度。例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 2015 年和 2017 年主审的两个类案(参见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2015)浙海终字第 132 号民事判决书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申 2410 号民事裁定书)之
态度迥异。对前者，主审法官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认为一旦债权人丧失了对当事船舶的占有

就丧失了船舶留置权，即使债权人又占有了债务人的姊妹船也不能构成对姊妹船的商事留置权；而对后

者，主审法官认为《物权法》中有关商事留置权的规定与《海商法》的规定并不冲突，实际上《物权法》

第 231 条的规定是对《海商法》第 25 条的补充，因此船舶留置权人可以对债务人的其他船舶行使商事留

置权。 

3. 适用《民法典》第 448 条可能产生的问题 

在解决《民法典》第 448 条对海运船舶的适用问题时，由于《海商法》规定的缺陷以及其他客观因

素的影响，存在着或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认识并分析这些问题非常重要。 

3.1. 船舶留置权的定义不明 

船舶留置权，即以船舶为客体的留置权。解决《民法典》第 488 条能否适用于海运船舶的问题，首

先要从船舶留置权的定义入手，然而，学界对《海商法》所定义的船舶留置权存在质疑的观点。 
船舶留置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我国《海商法》第 25 条第 2 款将船舶留置权定义为“造船人、修船

人在合同另一方未履行合同时，可以留置所占有的船舶，以保证造船费用或者修船费用得以偿还的权利”。

这实际上是通过限定留置权的权利人和担保债权范围的方式来对船舶留置权进行了限缩性的解释，属于

狭义的定义。其优点在于，顺应了《海商法》设定船舶留置权的立法宗旨。《海商法》第 25 条第 1 款规

定了船舶留置权的特殊受偿顺位，“船舶优先权先于船舶留置权受偿，船舶抵押权后于船舶留置权受偿”。

船舶优先权的担保债权范围包括船员工资、营运中发生的人身伤亡赔偿等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财产权利，

通过赋予这些主体更优先的债权受偿顺位，以促进船员尽职，达到减少损失、维护航运秩序的目的。船

舶抵押权则保护债权人纯粹的财产权利。船舶留置权介于二者之间，其设立旨在保障那些为发挥船舶价

值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特定主体获得劳务报酬的权利，同样是为了促进航运事业的良性发展。诚然，在普

遍承认船舶优先权的第一受偿顺位的前提下，船舶留置权和船舶抵押权所要保护的债权人都为创造和增

加船舶价值作出了贡献，对于二者的优先顺位问题，学界亦有争论，但船舶抵押权人往往是在船舶的建

造阶段起到了融资和创造船舶价值的作用，其作用更具有前置性、基础性，故在现行《海商法》规定下，

为了顺应《海商法》设定船舶留置权的立法宗旨，即平衡各方利益、维持良性航运秩序，应尽量减少排

在船舶抵押权之前优先受偿的船舶担保物权的数量，以提高船舶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机会，达到鼓励航

运投资的目的。 
然而，狭义的船舶留置权保护的债权主体和范围存在过窄之缺陷，将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化，故现

行《海商法》的规定并不能周全和公平地保护其他对海运船舶价值增益起作用的债权人，而他们的利益

理应得到同等的保护。为此，有学者提出广义的船舶留置权定义，以扩大其保护范围，进一步贯彻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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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他们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认为船舶留置权不限于《海商法》第 25 条第 2 款的规定，其实际上

仅是对第 25 条第 1 款进行的补充解释，仅在于明确修造人的船舶留置权的受偿序位，为进一步阐明广义

定义做了铺垫。首先，在船舶留置权保护的财产范围方面，其一致主张取消《海商法》规定的造修船费

用的限制，而是变更为一般性表述，即债权人对合法占有的债务人船舶享有的保证债务清偿的权利。其

次，对于船舶留置权债权人的范围界定，其内部也存在两种不同主张的分野，焦点在于对该主体范围是

否需要通过一定立法技术或方式加以限制，以防止过分扩大保护主体，陷入矫枉过正的境地。第一种观

点主张不对债权人主体作出特别限制，只要是合法占有债务人船舶的海事债权人，为确保其债权实现均

可行使船舶留置权。他们将船舶留置权抽象地定义为“债权人占有他人之船舶，且享有就该船舶所产生

的债权，债权人得以在其债权受清偿前，留置该船舶以作为担保的物权”或“海事债权人在债务人未按

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给付其向船舶支出的费用时,依法留置该船舶以保证该费用得以偿还的权利”[1]。
这些债权主体除了《海商法》规定的造船人和修船人以外，还包括承拖方和海难救助人。修船人的行为

增加了船舶价值，是“直接的增值行为”，承拖人、救助人、打捞人的行为则保全了船舶的价值，是“间

接的增值行为”，二者应当得到同等的保护。第二种观点基于避免上述顾虑的考量，主张通过适当限制

债权人范围或规定其行使船舶留置权的情形，从而达到平衡各方利益的目的。例如，有学者主张参照船

舶优先权的规定，以列举的方式明确债权人的范围，进而将船舶留置权定义为：“造船人、修船人、承拖

方、救助方享有的以船舶为标的的留置权”。在海难救助下，救助方只有在获救财产的所有人没有提供

令救助方满意的担保的前提下才可以获得船舶留置权[2]。 

3.2. 损害善意第三方利益和航运秩序 

在以海运船舶为标的的留置关系中，善意第三方主要包括留置权产生前的船舶抵押权人、船舶承租

人等。 
首先，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这些主体往往只享有对单艘船舶的担保权或使用权，如果适用

《民法典》第 448 条规定而准许债权人突破同一法律关系的限制，因船舶所有人拖欠其所有的其他船舶

的债权而让对此不知情且没有审查义务的抵押权人、承租人承担丧失相关权利的不利后果，有违公平原

则[3]。若将该问题视为民法问题，因民法强调过错责任，让善意的第三方为船舶所有人的错误买单，有

失偏颇；若将该问题视为商法问题，在此也不能认为体现了商法交易安全原则中的加重责任，因为商法

亦强调对相对方的保护，在该三方关系中，债权人、债务人和第三人两两互为相对方，故不存在牺牲一

方而保护另外两方利益的解释空间。 
其次，若不能妥善处理《民法典》第 448 条对海运船舶的适用，会对各方利益和航运秩序造成严重

的消极后果。倘若无限制、一边倒地允许海运船舶被商事留置，不仅会严重损害承租人尤其是单船营运

承租人的经营，也会损害船舶抵押权人的利益，进而影响船舶抵押权的融资担保功能的发挥，扰乱航运

市场经营秩序。一方面，如前所述，船舶抵押权人往往在航运产业的龙头环节——造船这一阶段就已经

作出了巨大贡献，承担着债权不能收回的风险，并且已经居于劣后于船舶优先权和船舶留置权受偿的不

利地位，若再适用《民法典》448 条的商事留置权规定，进一步压缩其受偿的可能性和空间，无疑会大大

降低船舶抵押权人投资的积极性，对融资造船阶段造成阻碍，这不利于航运产业的发展。并且，这也与

船舶留置权的立法精神相违背。船舶留置权享有先于船舶抵押权受偿的顺位，因此《海商法》对其行使

有着权利主体和担保债权范围的严格限制，不允许过分扩大船舶留置权的适用[4]。另一方面，在海运船

舶建造完成并投入营运阶段后，在《民法典》第 448 条规定的商事留置权制度下，依赖租赁使用船舶而

获取利润、维持生计的企业的商业风险或前置审查负担将大大增加。因为出于经营安全的考量，这些企

业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全面了解所租船舶上的担保情况，以规避船舶故障维修时因非自身原因被留置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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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这不仅大大增加了承租方查明法律状态的时间和人力成本，也对出租方的诚信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因此有违商法的交易便捷原则。 

3.3. 抑制船舶流动属性而减损其价值 

海运船舶属于动产，其既具有所有动产的共性，又有不可忽视的特殊属性。就共性而言，海运船舶

和其他动产一样可以被留置；就特性而言，海运船舶的价值主要来源于客运和货运收益，而后者极度依

赖船舶的流动属性，故为发挥海运船舶的经济价值，立法应尽量减少其被留置情形的出现。在《民法典》

规定的特殊动产中，船舶与航空器具有基本相同的属性，而与机动车有所不同。首先，海运船舶的价值

庞大，非机动车等陆路交通工具可比拟，故船舶的所有权人几乎均为企业，而非个人；其次，海运船舶

的用途以营利性客运或货运为主，多运用于商业交易的场合；再次，海运船舶的根本属性是流动属性，

若不能流通则基本丧失其价值；最后，因船舶建造、维修、营运所投入资源之大，其涉及的法律关系也

非常复杂，因此如果船舶因流动受限而导致价值贬损，其后果是广泛且严重的。在以船舶为留置物的情

况下，由于留置权行使的频率过高、时间过长所导致的损失，不是民法中的一般留置物所遭受的损失可

以比拟的[5]。 

4. 适用《民法典》第 448 条时应当遵循的规则与理念 

解决《民法典》第 448 条对海运船舶的适用问题，需要遵循特定的规则和理念，确保方向的正确性，

在原则的指导下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4.1. 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基本规则 

船舶留置权作为《海商法》第 25 条第 2 款规定的权利，其适用应遵守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基本法律

适用规则，这是没有歧义的。具体而言，第一，当《海商法》和《民法典》对同一问题均有规定时，应优

先适用《海商法》的规定；第二，当《海商法》对某一问题有规定而《民法典》没有规定时，适用《海商

法》的规定；第三，当《民法典》对某一问题有规定而《海商法》没有规定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因此，《民法典》第 447 条是对动产留置的一般规定，《海商法》第 25 条是对船舶留置的特殊规定，故

在发生以船舶为标的的留置行为时，应当优先适用《海商法》的规定。但是，《海商法》第 25 条第 2 款

只规定了船舶留置权的权利人、担保债权范围以及消灭情势，并没有规定其能否适用《民法典》第 448 条

规定的商事留置权，故此时应当适用上述第 3 条适用规则。在此，不能认为《海商法》以立法空白的方

式排除了《民法典》第 448 条对海运船舶的适用，此处应是一个立法的留白，法具有滞后性，实践中出

现的问题正迫切要求此次立法的完善。 
《海商法》第 25 条第 2 款与《民法典》第 448 条的规定并不冲突和抵触。前者规定的是船舶留置

权，而后者规定的是商事留置权，二者在概念的内涵方面不同，而在外延上有重合之处。船舶留置权是

以船舶为标的的留置权，强调的是对标的物的限制；而商事留置权则体现了留置权与商事交易的接洽性，

是软化了牵连关系构成要件的留置权，强调的是适用条件上的宽缓。因此，二者是彼此分离又相互交叉

的概念，不存在法律规定上的冲突和排斥，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海商法》第 25 条排除了《民法典》第 448
条的适用。一方面，《民法典》规定的商事留置权应作为《海商法》的补充，在现行《海商法》还未完善

的情况下予以适用；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海运船舶的特殊属性，未来立法应当作出特别情形

下船舶留置权不适用于商事留置权的规定。 

4.2. 平衡保护债权人、债务人、第三人利益 

解决《民法典》第 448 条能否适用于海运船舶的问题，核心应当是平衡保护债权人、债务人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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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利益。在航运产业中，三者都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都对维护航运秩序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就债权人而言，其作为造修船人、承拖人、海难救助人等，对创造、恢复和增加船舶的价值有着重要作

用；就债务人来说，其作为船舶的所有者、运营者等，对船舶流动属性进行最大化利用，这是海运经济

的重要来源，是航运产业兴衰的晴雨表；就第三人来说，其作为承租人等，亦在船舶物权流转、促进航

运活性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三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营造良好的航运秩序。 
从《海商法》现有规定看，对债权人、债务人和第三人利益的平衡保护主要体现在各种担保物权的

特殊清偿顺位上。《海商法》对于不同债权人的债权作了差异化的定义和受偿顺序的处理。对于船员工

资、营运造成的人身损害等债权通过船舶优先权加以保护，债权人拥有第一优先受偿的权利；对于造修

船人的造修船费用，通过船舶留置权来保护；对于各个阶段的抵押权人，则通过船舶抵押权加以保护。

由于船舶留置权先于船舶抵押权受偿，因此《民法典》第 448 条能否适用于海运船舶的问题主要就是如

何解决船舶留置权人和船舶抵押权人的利益平衡问题。商事留置权的核心特征在于追求商人在多次经营

活动中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体的利益平衡，因此造船人、修船人可基于商事留置权留置债务人所有的非

当事船舶[6]。此外，基于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规则，海运船舶虽可以适用商事留置，但这将损

害抵押权人的利益，故应当在适用条件上加以限制或为抵押权人提供一定的救济途径，以平衡两方的利

益，维持良好的航运秩序。 

5. 《民法典》第 448 条适用于海运船舶时的规则调适 

解决《民法典》第 448 条对海运船舶的适用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法律规定上。对于《海商法》第 25
条规定的合理之处，应当予以维持；而对于不足之处，应当结合海运船舶的特殊属性加以完善，以对《民

法典》第 448 条进行相应的调适。 

5.1. 保持现行船舶留置权的列举式定义 

在承认现行《海商法》第 25 条第 1 款关于船舶优先权、船舶留置权、船舶抵押权的受偿顺位规定的

前提下，不应扩大船舶留置权的权利人和担保债权的范围。原因在于，《海商法》对造修船人以外债权

人的利益已经提供了充分的保护，不应过度减损船舶抵押人的利益。第一，就船舶留置权的权利人范围

而言，不应当将承拖人、海难救助人纳入其中。《海商法》第 22 条第 1 款第 4 项已经明确规定，海难救

助的救助款项的给付请求具有船舶优先权。在救助方的债权已经得到最优先顺位保障的情况下，一方面

没有必要再赋予其留置被救船舶以保证其债权受偿的权利，另一方面也会抑制船舶的流动属性和经济效

用的发挥，欠缺现实意义。相反，缺乏保护的是对船舶融资作出巨大贡献的抵押权人，如果不仅不加强

对其债权实现的保证，反而强化法律保障更为充分的船舶优先权人的债权，这是不公平的，并且只会与

《海商法》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宗旨背道而驰，南辕北辙。第二，就船舶留置权的担保债权范围而言，

应当限定在造船费用和修船费用之内。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债权人权利的不当扩大。如果直接删除《海商

法》对船舶留置权担保债权范围的限制性规定，允许债权人以造修船费用以外的其他费用留置海运船舶，

一方面有违船舶留置权优先受偿顺位设计的初衷，因为其他费用所依托的行为可能并未对恢复或增加船

舶价值有所贡献，自然也就不应先于船舶抵押权受偿；另一方面，保留现有限制有利于防止债权人单方

伪造债权或债的双方基于不正当目的合意伪造债权，以达到留置船舶的目的，影响正常的航运秩序。 

5.2. 否认海运船舶商事留置权的善意取得 

从航运实践来看，《民法典》第 448 条适用于海运船舶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两种：第一，债务

人为同一主体，在债务人未支付前次修船费用的情况下，债权人留置债务人的当事船舶或其他船舶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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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第二，债务人为不同主体，在船舶所有人未支付前次修船费用的情况下，债权人留置船舶使用人的

当事船舶或其他船舶的情形，或者是在船舶使用人未支付前次修船费用的情况下，留置船舶所有人的当

事船舶或其他船舶的情形。若承认《民法典》第 448 条对海运船舶的适用，由于海运船舶价值巨大，其

所有人和使用人常常是不同主体，因此便不得不考虑以海运船舶为标的的商事留置权能否善意取得的问

题。对该问题的回答，即为前文所述对《民法典》第 448 条适用于海运船舶时应进行的规则调适。 
对于商事留置权能否善意取得，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恶意取得说、善意取得说和善意取得否定

说。而就船舶留置权而言，《海商法》宜采取善意取得否定说的立场。主要原因为以下三点： 
首先，采取善意取得否定说是完善立法体系的需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对《民法典》第 447

条和第 448 条规定的“债务人的动产”应作扩大解释，不仅包括债务人所有的动产，还应包括债务人合

法取得或占有的动产。这是基于对上述两类常见情形的考量而应作出的解释安排。在修船的实践中，修

船费用的支付义务人极有可能是船舶承租人而非所有人，如果严格限制“债务人的动产”为债务人所有

的动产，则在此种情形下基本剥夺了债权人留置船舶的权利，这是不妥当的。法律之所以赋予债权人留

置权，是因为债权人在留置物上付出了劳动、时间和金钱，并使得留置物的价值不跌落甚至有所增加。

因此，该留置物的价值自然应当优先用于清偿其债权。如果严格要求留置物为负有债务的当事人所有则

会对债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7]。第二，《海商法》是特别商法，在物权制度安排上应当结合海运船舶的

特殊动产属性对《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进行灵活调整，这是对物权法逻辑体系的完善，而不能视为是

一种冲突。因此，善意取得说对体系方面的顾虑其实并无必要[8]。  
其次，债权人确认海运船舶的物权状况是便捷的，善意取得否定说的现实可操作性强。恶意取得说

认为，在频繁的商事交易中，要求债权人每次交易都花费时间和精力事先核实交易涉及的财产权属是不

合理的[9]。善意取得说亦有此观点。对于一般动产的确如此，因为其价值相对较低、流转更为频繁，如

此繁琐的程序确实会增加交易成本、降低商事效率。然而对于海运船舶这样的特殊动产而言，其物权变

动遵循登记对抗主义，为了避免纠纷、维护自身利益，物权关系双方往往都会办理物权登记手续，如抵

押权登记等，因此便不存在核查困难的问题。 
最后，善意取得否定说更有利于平衡各海运主体利益，更加契合《海商法》的立法宗旨。从比较法

上看，瑞士等国家的立法采取了善意取得说，认为债权人出于善意可以取得对第三人所有的财产的商事

留置权。这样能够防止债权人留置债务人货物时，债务人恶意欺诈债权人，称货物为他人所有而要求归

还货物的现象[10]。德国等国家的立法采取了善意取得否定说，认为债权人即使出于善意也不能取得对第

三人所有的财产的留置权。日本学者也对此持肯定态度。国内有学者认为，留置权是基于法律规定而成

立的，并非基于当事人意思表示，而构成善意取得的无权处分要件具有产生所有权转移的效果意思，因

此留置权不能善意取得[11]。此外，在他人财产之上成立留置权，有损他人利益；而且在债权人控制标的

物时，并无取得留置权之效果意思，所谓留置权善意取得，其实是留置权善意发生。在整个商事留置权

的大背景下，这两种观点各有其理，难分胜负。但是，在以《海商法》的立法宗旨为切入点时，善意取得

否定说便显得更为妥当，原因是善意取得否定说更有利于平衡各海运主体利益，更加契合《海商法》的

立法宗旨。具体而言，第一，现行《海商法》对于船舶抵押权人的保护过弱，远不及对船舶留置权人的保

护，表现出一种权利义务失衡的状态，前文已有提及。因此，从平衡各债权人和第三人利益的角度看，

《海商法》不宜承认以海运船舶为标的的商事留置权的善意取得，否则将会进一步扩大船舶留置权人的

权利，损害船舶抵押权人的利益，加剧失衡。第二，在海运船舶的所有人和使用人通常分离的情况下，

即使允许债权人在第三人之物上成立商事留置权，也难以对债务人构成心理压迫，无法达到督促债务人

及时清偿债务的立法目的[12]。 
综上所述，在以海运船舶为标的的商事留置权能否善意取得的问题上，《海商法》宜采取善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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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说的立场。在立法的修改方面，不妨在《海商法》第 25 条增加“造船人、修船人所留置的船舶，是

指债务人具有所有权的船舶”，从而基于海运船舶的特性对《民法典》第 448 条予以调适。 

6. 结语 

本文经过讨论与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基于海运船舶的动产性质，《民法典》第 448 条可

以适用于海运船舶；第二，基于《海商法》的立法宗旨，结合有关理念和规则，《民法典》第 448 条对

海运船舶的适用应当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即应当将船舶留置权的标的限定为债务人具有所有权的船舶，

以否认以船舶为标的物的商事留置权的善意取得，平衡各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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